
                                                                                                         

2016裕元獎-全國兒童寫生比賽 活動辦法 

一、宗  旨：溪頭自然教育園區擁有豐富的森林生態資源，是台灣重要的旅遊場域。為了推

廣藝術美學及環境教育，並吸引民眾更仔細觀察、感受及體驗溪頭自然之美，

特別邀請大小朋友親自造訪，鼓勵其自由創作，透過畫筆描繪出園區樣貌。 

二、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裕元教育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

林管理處 

三、協辦單位：寶成國際集團 

四、參賽組別：凡對繪畫有興趣之國中(含) 以下在校學生。(以 105學年度為準） 

（一）幼兒組：幼稚園中、大班之學童，限額 200名。 

（二）國小低年級組：國小一、二年級，限額 200名。 

（三）國小中年級組：國小三、四年級，限額 200名。 

（四）國小高年級組：國小五、六年級，限額 200名。 

（五）國中組：國中一至三年級，限額 200名。 

五、比賽日期：105年 12 月 24日(星期六) 

六、比賽時間：早上 10：00至下午 2：00止  

七、比賽地點：溪頭自然教育園區  (南投縣鹿谷鄉森林巷 9號) 

八、寫生主題：以溪頭自然教育園區之大學池、大學坑步道(堤頂步道、裕元橋、寶裕亭)、大

立菊展場、探索森林為主要題材。 

九、報名方式： 

(1) 免費報名，請至裕元教育基金會官網( http://www.yueyuen.org.tw/)最新消息處下載

報名表，並依以下方式回傳報名。 

       傳真：(04)24606979 

       電子郵件：比賽專用信箱： yyforg@pouchen.com   

    郵寄：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600號 20樓 裕元獎活動小組 

    線上填寫表單：https://goo.gl/forms/OtNhP3vIRqEWaMzL2 

   (2)皆採預約報名制，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3)報名成功後，名單將公告於 https://goo.gl/YMahQ8，請自行上網查詢。 

十、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5年 12月 19日(星期一)或額滿為止。 

十一、報到地點及時間： 

      於 12月 24日上午 9：00起，於第一停車場入口處竹製貓頭鷹旁之報到處，依個人身分

證件(身分證或健保卡)進行報到，並領取比賽用紙及入園券，至遲於上午 10時 30分前

完成報到。 

十二、收件方式： 

      11：00 開始收件，參賽作品需為參賽者個人於現場完成之作品，且需於比賽當天 14：00

內完成，逾期不予收件。並請參賽者自行注意作品完成程度，因收件場地空間限制，恕不接受

未乾作品，以免損壞參賽者之作品。 

http://www.goto307.com)最新消息處下載，並於105年10月17
http://www.goto307.com)最新消息處下載，並於105年10月17
https://goo.gl/forms/OtNhP3vIRqEWaMzL2
https://goo.gl/YMahQ8


                                                                                                         
十三、作品規格： 

(1)比賽限使用主辦單位免費提供之圖畫紙(四開圖畫紙：國中組、國小高年級組；八開圖

畫紙：國小中年級組、國小低年級組、幼兒組)，背面加印比賽用紙標示為準。參賽者

以其它格式紙張作畫不予列入評分。 

(2)如遇畫紙損毀，請拿原領取之比賽用紙至繳件處(溪頭青年活動中心)或服務處(大學池、

大學坑步道…等)登記更換，每人限更換 1次。 

(3)參賽者請填妥比賽用紙背面表格之各項資料，並不得在畫紙正面簽名或作任何記號。 

十四、繪畫媒材：不限（鉛筆、蠟筆、水彩…皆可），形式不拘，繪畫用具一律由參賽者自備(包

括顏料、畫筆、畫板、畫架、小板凳等)，並請維護場地之清潔。 

十五、參賽獎勵： 

(1)參賽者本人及眷屬陪同者(至多 2人)享門票全額補助優惠入園。 

(2)贈送精美完賽禮乙份，將於繳交作品至繳件處(溪頭青年活動中心)後發放。 

十四、評審事項： 

(1)評分標準：主題表達 20%、色彩配置及構圖 40%、繪畫技巧 30%、創意表現 10%。 

(2)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共同組成評審小組，評定各組優勝名次。 

十五、獎項及名額：  

(1)各組選出前三名及優選，頒發獎狀及獎金以資鼓勵。 

組別 第一名(1名) 第二名(2名) 第三名(3名) 佳作(5名) 

國中組 6,000 5,000 4,000 3,500 

國小高年級組 5,000 3,500 3,000 2,500 

國小中年級組 3,500 3,000 2,500 2,000 

國小低年級組 3,000 2,500 2,000 1,500 

幼兒組 2,000 1,500 1,300 1,000 

備註：獎金屬於稿費收入性質，依所得稅法第 4條第 1項第 23款辦理，並需依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第 3條第 3 項及第 4

條規定扣繳。 

(2)本比賽之各獎項，評審小組可視作品件數及水準，決議以從缺辦理，或將從缺獎項名額

併入其他獎項辦理。 

十六、成績公布： 

得獎名單將於 106年 1月 4日在裕元教育基金會官方網站及臉書粉絲團公布，並另行通知

得獎者。  

十七、比賽入園須知：  

(1)當天請於第一停車場入口處旁竹製貓頭鷹進行報到，以俾享免費優惠入園。 

(2)欲停車者，需自行支付停車費(汽車 100元/日，金額請依溪頭官網公告為準)。 

(3)當日恕不另提供午餐，請自行至園區各處(商店街、特產商店部、大學池販賣部、大學

池-輕鬆魔法花草咖啡屋)用餐。 

(4)為顧慮兒童安全，每位參賽者建議至少以一位以上大人照顧小孩的方式進行本活動，請

家長、老師協助配合執行。 



                                                                                                         
十八、作品權利歸屬 

(1) 所有參賽者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將其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全部，於著作完成之同時

讓與主辦單位，並承諾對主辦單位授權之第三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2) 主辦單位就所有得獎作品擁有重製、編輯、散布、廣告宣傳、刊印、公開展示等權利，

不另予通知及致酬。  

(3) 得獎作品之參賽者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由主辦單位將其得獎作品製作成畫冊或展覽；

並同意主辦單位得將作品刊登於其他刊物、廣告文宣上。 

(4) 所有參賽作品歸屬主辦單位所有，概不退還，並不得要求複製。  

(5) 所有參賽者及其法定代理人應同意上述（一）至（四）款約定。 

十九、注意事項 

(1) 參賽者視同認可並接受本簡章之各項規定。對本活動之評審結果、作品陳列、文宣出

版等不得有任何異議。 

(2) 參加者不得有冒名頂替、請人代筆或依圖臨摹等情事，違者不予評選。已得獎者，取

消得獎資格（獎項不另遞補），並追回已領取之獎狀及獎金。其觸犯相關法律應負之責

自行承擔，與主辦單位無關。如因可歸責於參加者之事由致主辦單位受有損害，參加

者應負賠償之責。 

(3) 活動當日若遇颱風、地震等天然災害，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或南投縣政府發布『南投縣

停止上班上課』時；或因天候不佳，主辦單位評估不適宜舉辦活動之情況，則本活動

擇期辦理。主辦單位最遲於活動前一天將以電話、電子郵件或手機簡訊通知參賽者，

屆時敬請留意。 

(4) 主辦單位保留修改、變更或取消本活動之權利。 

 



2016裕元獎-全國兒童寫生比賽  報名表 

參 加 組 別 
幼兒組  國小低年級組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國中組 
編      號 

【此欄由主辦單位填寫】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就 讀 學 校 
 

年 級  身 分 證 字 號  

通 訊 地 址 
   

陪 同 眷 屬 人數：     人 
眷屬姓名(1)： 眷屬姓名(2)： 

連 絡 電 話 
(日) (夜) (行動) 

【注意事項】 
1. 請以正楷填寫，勿用鉛筆。姓名、地址、連絡電話尤須正確。 
2. 編號欄請勿填寫(由主辦單位統一編號)，電話請以阿拉伯數字填寫。 
3. 請上本會網站下載報名表，可自行影印填寫，但勿縮小或放大。 
4. 報名成功後，名單將公告於 https://goo.gl/YMahQ8，請自行上網查詢。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事項】 
財團法人裕元教育基金會(下稱「裕元基金會」)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有義務向您告知以下事項（下稱「告知事項」），始得於特定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當您填寫報名表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告知事項之所有內容。若您未滿二十歲，應由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告知事項之所有內容，本申請表始生效力，
但若您已簽署本報名表，視為您已取得法定代理人有關告知事項之同意： 
特定目的：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管理之事務；智慧財產權、光碟管理及其他相關行政；影視、音樂與媒體管理。 
個人資料之類別：姓名、性別、出生日期、就讀學校、年級、身分證字號、通訊地址、連絡電話。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期間：自簽署本申請表之日起至西元 2020年 12月 31日止。 
地區：台灣。 
對象：裕元基金會 
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規定，就裕元基金會保有您的個人資料得向裕元基金會行使以下權利：(1)查詢、請求閱覽或製給複本；(2)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
細則第十九條之規定您應為適當之釋明；(3)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及請求刪除。但裕元基金會依法於執行業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 
您依法得不提供您的個人資料予裕元基金會，但此將使裕元基金會無法提供必要的服務，將影響您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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